关于2016年度江西省科学技术奖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位老师及有关单位：

    根据《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奖励办法》）、《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以及《江西省科技厅关于科技奖励制度改革工作的意见》要求，现将2016年度省科学技术奖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     一、申报项目的基本条件

凡推荐2016年度省科学技术奖的候选人、候选单位、候选项目，其科技成果必须在2016年3月25日前完成登记，并在4月30日前成果无异议同时推荐项目（人选）必须符合《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》中规定的推荐要求和下列条件：
1．推荐江西省自然科学奖项目提供的主要论文论著应当于2014年4月30日前公开发表；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项目应当于2014年4月30日前完成整体技术应用。
2．列入国家或省部级、市厅级计划、基金支持的项目，应当在项目整体验收通过后推荐。
3．候选人同一年度只能作为1个推荐项目的前三位完成人参加省科技奖评选。候选人不是候选单位或申报单位的，应当经所在工作单位出具书面同意意见，并提供对项目所做出的创造性贡献的原始证明后推荐。在科学研究、技术开发等项目中仅从事组织管理和辅助服务的工作人员，以及在项目实施期间身份为党政机关公务人员的，一律不得作为省科技奖的候选人。
 二、推荐书填写要求 

推荐书是江西省科学技术奖评审的主要依据，请推荐单位（专家）按照《2016年度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励推荐工作手册》要求填写审核，推荐书应当完整、真实，内容要准确、客观。候选项目（人选）申报需在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网站（http://218.64.59.122/）下载“2016科技奖项目填写系统（2016客户端）”，离线填写推荐书，登录“江西省科技成果奖励评审系统”，按照要求上传、提交。
候选项目（人选）不得有涉密内容。

三、推荐材料报送要求
报送的推荐材料包括：⑴推荐函1份，内容应包括推荐项目公示情况及结果，推荐项目数量和汇总表（附件1）；⑵纸质推荐书原件2份，推荐书主件、附件应一并装订，不要封皮；⑶江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科普类项目还需附3套科普作品。

四、推荐工作安排 

1．推荐单位对拟申报的项目进行遴选后，于3月25日之前一次性向省科技奖励办公室申请推荐指标。
各单位于2016年3月25日起，进入“江西省科技成果奖励评审系统”，根据推荐指标数，生成报奖项目的密码，并分发给相应的项目候选人（候选单位）。由专家推荐的报奖项目的推荐号和校验码，由推荐人到省奖励办公室领取。
2．申报单位（人）用项目推荐号和校验码登录《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励申报推荐系统》，按规定填写项目推荐书主件，导入附件电子文档，确认填写完整、准确后，在网上向推荐单位（专家）提交，将在线打印的纸质推荐书主件、连同附件按要求提交给推荐单位审核。
3．推荐单位（专家）对提交的项目应当在网上进行严格的形式审查，确认完整、真实、无误后，填写推荐意见并完成网上推荐。网上申报推荐截至日期为4月24日。项目纸质推荐材料科技厅报送截至日期为4月30日，请各位老师将纸质报奖材料于4月26日报送至科学技术处1003室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注：《2016年度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励推荐工作手册》科技厅网上另发，目前尚未上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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